
新舱单预录入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

税务服务

国际贸易服务部 

关于预录入舱单的新法规将于2009年
1月1日生效。本文将详细说明该法规
将对企业进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

立法背景

制定《办法》是适应当前国际物1. 
流发展和统一海关执法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
的不断扩大和国际物流的不断发
展，海关对舱单的管理面临一些
新情况、新问题，原管理办法仅
针对海运和空运舱单的管理已不
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同
时，目前海运、空运、铁路、公
路各种运输方式下的舱单作业模
式各异，不同地区间海关对舱单
管理的要求亦各不相同，甚至同
一关区内不同现场之间在舱单作
业模式和掌握尺度上也不尽相
同，这不仅不利于海关执法的统
一，也给海关带来极大的执法风
险，因此迫切需要重新制定统一
的舱单管理办法。

制定《办法》是海关业务改革和2. 
发展的需要

海关总署制定的《现代海关制度
第二步发展战略》中强调要推进
建立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环节的现
代海关制度，风险管理需要大量
的基础性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
与货物报关数据可以相互印证的
第三方基础数据。而该第三方基
础数据大部分源于物流作业的各
个环节，这就必须通过舱单这条
主线，对物流作业各环节所产生
的物流数据进行串联、印证、整
合。

制定《办法》是促进国际贸易安3. 
全与便利的需要

安全与便利是目前国际贸易的两
大主题。2005年6月，世界海关
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全球贸易安
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以下简称
《框架》），舱单电子数据的提
前传输是《框架》的一个重要内
容。因此，制定《办法》是适应
国际海关合作大趋势的需要，也
是我国落实《框架》倡导的有关
做法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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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解释

本法规规定，进出境运输工具负责人、无船承运业务经营
人、货运代理企业、船舶代理企业、邮政企业以及快件经
营人等舱单电子数据传输义务人（以下统称“舱单传输
人”）应当按照海关备案的范围在规定时限向海关传输舱
单电子数据。

根据海关总署第172号令，向海关系统提交舱单信息的责
任应由承运人（即行轮船或航空公司等），无船承运人或

货运代理人（但不一定是发货人或收货人）承担。本法规
的第4条明确规定了提交舱单数据的责任人。

在实际操作中，舱单信息的提交是海关通关中的一个步
骤。没有提交舱单信息的运输工具，货物通关将不能执
行。比如说，海运运输工具的舱单信息需要在装船（出
口）的24小时以前，或抵达境内第一目的港（进口）的
24小时以前提交。本法规第9条详细说明了的提交原始舱
单主要数据的时限。根据不同的运输工具，我们提供了更
加详细的舱单数据录入时间表。请参见下面的表格。

海运
空运 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

集装箱船舶 非集装箱船舶

进口

装船的24小时以前 抵达境内第一目的
港的24小时以前

航程4小时以下的，
航空器起飞前

铁路列车抵达境内
第一目的站的2小时
以前

公路车辆抵达境内
第一目的站的1小时
以前航程超过4小时的，

航空器抵达境内第
一目的港的4小时
以前

舱单传输人应当在进境货物、物品运抵目的港以前向海关传输原始舱单其他数据。

出口

舱单传输人应当在办理货物、物品申报手续以前向海关传输预配舱单主要数据。海关接受预配舱单主要数据
传输后，舱单传输人应当在下列时限向海关传输预配舱单其他数据：

装船的24小时以前 在开始装载货物、
物品的2小时以前

在开始装载货物、
物品的4小时以前

在开始装载货物、
物品的2小时以前

在开始装载货物、
物品的1小时以前

为了确保货物及时迅速地清关，货主必须确保物流服务供
应商遵守新的规则，以节省费用和提高交付效率。提交预
录入舱单数据的责任，应当由拥有或经营车辆或运输货物
的责任人负责。

为了指导和实施新的法规，我们期待海关总署将在2009
年1月1日之前公布更详细的执行措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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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和应对

这一新法规主要是通过管理舱单传输人来提高舱单数据的
质量，但将会对收货人和发货人的进出口货物产生很大的
影响：

海关舱单管理的覆盖面扩大，延伸到铁路和公路运1. 
输。任何运输方式下的进出口业务都将受到海关监
管。对于使用铁路和公路运输，却没有舱单管理经验
的公司而言，与承运人充分沟通，在2009年1月1日之
前作好充分的准备将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对于该新法规中明确规定的舱单主要数据和其他数据2. 
的传输时限，发货人和收货人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和
承运人协调发货安排。一些发货人或收货人甚至可能
需要改变供应链规划中交货时间的计划，以满足预交
舱单录入时限的要求。

低质量的舱单数据会被海关勒令修改，程序相当复3. 
杂，甚至有可能导致海关行政处罚。这将大大影响收
货人在卸货港的海关通关的效率。发货人和收货人较
容易获得准确的信息，可以收集信息，并根据现有的
数据对数据的质量做出必要的改进。

取决于实际操作的环境和需要，主要舱单数据和次要4. 
数据所涵盖的内容将由海关进行一年一度的评估和调
整。因此，对于发货人和收货人而言，仅利用公司内
部的ERP系统或运输系统而想设计出一劳永逸的舱单
模板和数据库是不现实的（定期的复查和修订是不可
避免的）。发货人和收货人应积极主动地与海关部门
沟通，及时地与承运人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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